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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《理财公司内部控

制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自有资金（下

称“本公司”或者“光大理财”）近期与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（下称“光大银行”）产生委托管理费用，已构成本公司自有资

金重大关联交易。现对该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披露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情况

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本公司自有资金与光大银行发生委托

管理费用，关联交易金额为 33,576.74 万元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光大银行于 1992 年 8 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开始营业，

于 2010 年 8 月和 2013 年 12 月先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

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，法定代表人吴利军，注册地中国北

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 号、甲 25 号中国光大中心，控制股东

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66.79 亿元。光

大银行为本公司法人控股股东，构成本公司关联方。

光大银行营业范围包含：吸收公众存款；发放短期、中期和

长期贷款；办理国内外结算；办理票据贴现；发行金融债券；代

理发行、代理兑付、承销政府债券；买卖政府债券；从事同业拆

借；买卖、代理买卖外汇；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；代理收付款

项及代理保险业务；提供保管箱服务；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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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管理局批准的其他业务。

三、定价政策

本次服务类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公平合理，业务条件符合市

场化原则和公允性要求，以不优于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定价情况

开展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本公司自有资金与光大银行发生委托

管理费 33,576.74 万元，单笔服务类关联交易金额达到本公司上

季末资本净额 1%以上，构成单笔重大关联交易；本笔关联交易

发生后，本公司自有资金与光大银行服务类关联交易金额累计触

发本公司上季度末资本净额的 7%以上，构成累计重大关联交易

（该笔交易同时累计触发本公司上季末资本净额 5%、6%的重大

关联交易认定标准，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要

求，与单个关联方的交易金额累计达到上季末资本净额 5%以上，

其后发生的关联交易，每累计达到上季末资本净额 1%以上应重

新认定为重大关联交易）。

五、董事会决议情况

该重大关联交易发生金额在 2025 年关联交易集中审批额度

方案内，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委员会第二

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批通过。
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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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

2026 年 1 月 5 日


